200  年  月政府采购计划表
（定点和协议供货项目）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
	采购代码
	采购项目
	基本配置要求
	数量
	采购金额
	资金来源

	
	
	
	
	单价(元)
	总金额(元)
	财政预算资金(元)
	预算外资金(元)
	其他自筹

资金(元)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	确认金额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
	

	县财政业务科室审核意见：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县会计核算中心资金到位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县采购办审核意见：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定点和协议供货项目在公布的政府采购目录中已明确,有关产品详细信息可查阅省、市、县政府采购网或向采购

中心咨询；采购单位经选择确定后取得供应商出具的“定点（协议）产品供货意向单，连本计划一并报县采购办。未纳入

会计集中核算的单位本计划表须先报财政业务科室审核。2、本表一式五份：县会议核算中心
财政业务科室留存；
（采购单位）凭以作采购资金暂付依据；县采购办留存；
县会计核算中心（采购资金专户）凭以作采购资金暂收依据；
采购单位留存。
